附件3

户口及档案派遣的注意事项

一、档案

毕业生到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、博士后进站或定向招生就业的，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；到非公单位就业、科研助理及自主创业的，转递至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其中转递至就业创业地的，应提供相关就业创业材料和调档函；暂未就业的，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。

户籍地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请参考《全国各省市区接收本省毕业生档案的机构信息一览表》，毕业生申请档案回生源地前，务必亲自与相应机构联系确认。
https://gs.caas.cn/zsgz/jyzc/47ab6063d820446992be7cc25b5ba1e5.htm

符合“先落户后就业”人才引进政策的毕业生，提交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接收函后，可以申请派遣至政策所在地。

二、户口

毕业生户籍迁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创业地（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行）。
户口在学校的毕业生，请在纸质就业材料（已就业）和问卷星（回省待就业）上写明户籍迁移地址，领取户口迁移证后务必在户口迁移证右下方截止日期前完成落户，因过期未落户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

